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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产生于春秋战国列国纷争时代的儒法治国思想虽然有诸多歧

异 ,但是随着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形成 ,二者相同和互补的一面受到重视 ,中经数代

人的努力 ,终于实现了在皇权下的融合。其融合有迹可循 :荀子开其端 ,汉初政治

家与学者继其后 ,董仲舒、汉武帝竟其绪。儒法治国理念的融合并获得统治地位 ,

是封建统治阶级治国思想日趋成熟的表现 ,它不仅为此后数千年中国封建政治治

理提供了基本模式 ,使封建统治者能更好地应对治乱相循的政治现实 ,而且也使得

封建政治走上伦常化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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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法两种形似对立的治国思想在战国秦汉时期为什么会逐渐走向融合 ,实现互补呢 ?

这一融合循着何种轨迹 ? 在传统中国政治发展中又留下了怎样的痕迹 ? 本文试从先秦和秦

汉政治、社会、思想文化变迁及儒法政治思想的内在矛盾和统一中 ,探寻这一融合的逻辑和

轨迹 ,进而从中国数千年历史的宏观背景下 ,分析其政治影响。

一

儒法治国思想相继诞生并成熟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 ,尽管都以追求结束纷乱 ,实

现统一安定为己任 ,但在诸多方面存在分歧。儒家以为人性本善 ,法家以为人性好利 ;儒家

主张法先王 ,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法家主张法后王 ;儒家主张实行分封制 ,法家主张实行郡

县制 ;儒家崇尚礼仪教化 ,法家推崇刑政赏罚 ;儒家主要讲仁、义、礼、智、忠、孝、信、爱 ,法家

主要讲法、术、势、刑、罚、赏、耕、战。战国时期 ,法家代表人物商殃曾与儒、墨诸子展开论战 ,

并把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等斥为“六虱”;韩非更将法律与道德完

全对立起来 ,把儒者视为“五蠹”之一 ;推崇法家的秦始皇甚至焚书坑儒。但是 ,这些分歧和

对立并没有阻挡二者逐渐融合的趋势 ,而且在数百年后的西汉中期儒法治国思想在王权下

完成了从冲突到融合互补的历史过程。

(一)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是儒法治国思想走向融合的政治前提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儒法治国思想的融合作为整个思想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大

一统帝国要求新的意识形态有关。先秦秦汉时期的政治格局虽然多变 ,但变化的趋势是趋

于统一和中央集权。从春秋时的数百个大小诸侯国演变为战国七雄以及秦汉时期统一的中

央集权制度的建立 ,这是个逐渐打破区域界限和局限 ,实现经济、政治一体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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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军事、政治的统一趋势对儒法治国思想的融合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

一是为儒法思想破除了地域藩篱。萌生于邹鲁的儒家学说和发达于秦地的法家思想都

带有浓郁的地域色彩 ,随着地域界限的不断模糊 ,儒法思想互相碰撞 ,在战国后期就出现了

交融的端倪。生活在秦统一中国前夕的荀子 ,最先试图从理论上融合儒法治国思想。他在

为新时代设计未来时指出 ,“隆一而治 ,二而乱 ,自古及今 ,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①于

是 ,他援诸子之学 ,尤其是法家学说入儒 ,提出隆礼重法 ,旨在为统一做理论准备。法家思想

的集大成者韩非虽然对儒学多有批判 ,但也接受儒学的影响 ,如将儒家维护等级制度 ,强调

上下贵贱不得僭越等正名定分的思想 ,吸收进他的术治理论中 ,提出“循名责实”,强调各安

其位 ,各谋其政 ,不得僭越②。汉武帝时期 ,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得到了空前的巩固 ,但

在思想文化领域依然是“师异道 ,人异论 ,百家殊方 ,指意不同”③ ,为了维护统治 ,需要大一

统理论的支撑 ,董仲舒和汉武帝顺应需要 ,分别从理论和实践上融合儒家和法家治国思想。

二是统治者有意采取措施促进治国思想的一元化。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客观上呼唤意

识形态的支持。秦汉统治者意欲以一元化的学说作为统治的理论基础。他们一般采取两种

手法 :一方面 ,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高压政策 ,如秦始皇信奉法家 ,排斥其它诸子百家学说 ,

焚书坑儒 ;另一方面 ,选择一种学说作为统治思想 ,以限制规范人们的思想言论 ,维护专制统

治 ,如汉初统治者和学者在接受秦制的同时 ,批评秦政和法家思想 ,肯定儒家政治思想 ,汉武

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建言 ,其它学说被排拒了。但此时的儒学已经是融进

了法家思想、具有更大包容性的学说。不论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还是汉武帝的独尊儒术 ,

都体现了大一统中央集权对思想文化一元化的呼唤和要求 ,中国学术思想由先秦的百花齐

放发展为秦汉的百花凋零、一枝独秀 ,确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

三是儒法思想为了争当专制政治的宠儿 ,不断地丰富和完善自我。在列国纷争时代 ,儒

法学说有广阔的选择空间 ,可以执着于自己的理念 ,可以到处兜售自己的治国方略 ,而且各

自保留了较多的价值追求。政治统一后 ,儒法学说 ,面对一个专制政权和一个专制君主 ,选

择的空间已经很小。儒家逐渐淡化其早期充满原始人道精神的礼治、德政、仁政、重民等政

治价值观 ,法家则逐渐淡化其暴力和刑政色彩 ;彼此不断采鉴对方的学说 ,进行自我更新 ,法

家儒家化和儒家法家化。汉初的儒家已经不是原始的儒家 ,汉初的法家也不同于先秦时专

任刑罚的法家。二者虽然还有斗争和排斥 ,但总趋势是互相吸收、渗透、融合。从某种意义

上说 ,儒法思想的融合是儒法知识分子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对各自早期学说进行反思和

总结 ,并进而加以互补的结果。

(二)儒法治国思想的同一性是二者融合的理论基础

人们对儒法治国思想的歧异所述已很详备 ,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是 ,细心辨析 ,也不难

发现儒法治国思想异中有同。主要表现为 :

首先 ,二者都以追求长治久安为依归。儒家从人性本善的理论出发 ,强调为政以礼 ,重

视道德教化 ;法家从人性本恶 ,趋利避害为人之常情的观点出发 ,强调以法治国 ,重视严刑峻

法 ,二者的治国方略显然不同。但是这并不影响它们拥有共同的政治目标 ———长治久安。

孔子追求贵贱有等、上下有序而又和谐仁爱的“有道”之世 ;大肆挞伐犯上作乱的行为 ,痛心

疾首于礼崩乐坏。管仲说 ,“安国在乎尊君”。孟子主张惠民 ,仁政 ,是要使人民“心中悦而诚

服也”④。荀子主张“隆礼至法”,其目的也是要使“国有常”。法家主张重法 ,旨在息奸止暴。

之所以有这一共同的政治取向 ,主要是因为诸子百家都是纷乱时代的产物 ,都有共同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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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头。

其次 ,二者都执着于人治和君主制度。儒法治国思想从本质上都是人治思想 ,儒家强调

“为政在人”⑤ ,“其身正 ,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⑥ ,“有治人无治法”,固是人治。法

家在君主专制下论以法治国 ,虽然强调法是天下之法 ,但又把它当作维护君主个人私利、巩

固专制统治的工具 ,与势、术相提并论 ,也跳不出人治的框框。

对于君权政治 ,儒法都有认同。儒家讲“尊尊”,旨在确定君主权威。孔子主张克己复

礼 ,追求的是那个君臣上下尊卑有序、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西周礼治社会。他对于违礼犯上

的行为深怀不满 ,有一次 ,他看见季氏“八佾舞于庭”,以大夫身份而用天子之仪 ,愤然地说 :

“是可忍也 ,孰不可忍也 ?”⑦法家认为君主应该拥有绝对的政治权力 ,国家的事务应该由君

主独断 ,臣下必须绝对地服从君主的意志。为了维护君主的政治统治地位 ,商鞅强调用法、

慎到强调用势、申不害主张用术 ,韩非则主张君主法、术、势并用 ,以驾驭群臣 ,统治民众。所

谓“两则争 ,杂则相伤。”⑧“权者 ,君之所独制也。”⑨“独视者 ,谓明 ;独听者 ,谓聪 ;能独断者 ,

故可以为天下主”,“国者 ,君之本也。”⑩虽然论说不一 ,但维护君权的精神并无二致。司马

迁在分析儒法政治思想源流和异同时指出 :“儒者博而寡要 ,劳而少功 ,是以其事难尽从 ,然

其序君臣父子之礼 ,列夫妇长幼之别 ,不可易也。⋯⋯法家严而少恩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 ,

不可改矣。”“若尊主卑臣 ,明分职不得逾越 ,虽百家弗能改也”�λϖ 。司马迁对儒法尊君思想的

评述是符合实际的。

再次 ,二者都主张举贤任能。孔子学生仲弓为季氏宰 ,问政于孔子。孔子回答 :“先有

司 ,赦小过 ,举贤才”, �λω要求选拔贤能。他还要求人们不分贵贱、亲疏、年龄举荐人才 ,扬长

避短 ,任用人才。荀子也主张“贤能不待次而举”,“虽庶人之子孙也 ,积文学 ,正身行 ,能属于

礼义 ,则归之卿相士大夫”�λξ。韩非认为 ,历史上“有得人而身安国存者 ,有得人而身危国亡

者”,所以 ,君主要慎选臣子 ,举荐任用贤才 ,明君应该做到“内举不避亲 ,外举不避仇。是在

焉 ,从而举之 ;非在焉 ,从而罚之。是以贤良遂进而奸邪并退”。�λψ尽管 ,儒法代表人物在举

贤的方法上不尽相同 ,但任贤使能的思想是一致的。此外 ,在重农抑商方面 ,儒法两家的观

点也颇一致。

由此观之 ,儒法政治思想在政治目标、政治体制、人事政策和经济政策上并无实质的差

别 ,他们只是在实现政治目标的方式、方法上有不同的见解 ,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 ,具

备融合的理论基础。

(三)儒法治国思想各有优劣短长 ,取长补短是儒法思想生存和发展的必然要求

儒家主张仁政德治 ,重视教化手段 ,是一种守成学说。对专制统治者而言 ,儒学可以为

其披上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外衣 ,具有一定的粉饰作用 ;对于民众而言 ,儒家温情脉脉的德治

主张 ,比法家无情的法令刑政、阴谋权术和暴力更可亲 ,能在和平年代维系道德人心 ,以道德

规范维护社会秩序 ,但无法应对纷乱而失范的社会局势 ,也缺乏政治组织和制度的建构。所

以 ,孔子、孟子生逢纷战离析之际 ,周游列国 ,兜售其学说 ,往往遭遇白眼、嘲讽 ,郁郁不得志。

而叔孙通、陆贾生处和平建国时代 ,寥寥数语和小小的举措 ,就轻易地使一向鄙视儒学的刘

邦部分地接受儒学 ,一百多年后 ,汉武帝更是独尊儒术。

法家主张刑政法治 ,重视刑赏手段 ,讲究严刑峻法 ,擅长建章立制 ,便于控制社会 ,适于

治乱。所以 ,在群雄并起的战国时代 ,法家人物商殃、李斯、韩非等人先后为秦王器重 ,法家

学说在秦国大行其道 ,使得秦国迅速崛起 ,最终并吞六国。因此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 ,法家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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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与现实政治结合。由于具有可操作性 ,秦国按照法家治国理念而建立的一系列规章制度

为后代所继承 ,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政治框架。但过度强调君权、迷信严刑峻法、权术、

权势和暴政 ,忽视伦理道德在政治中的自律功能 ,忽视政治的合法性问题 ,使得政治失去道

义的根基 ,不利于协调和缓和社会矛盾和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 ,无法维持长治久安的局面。

贾谊说 :秦王朝灭亡于“仁义不施”�λζ ,的分析 ,不无道理。

儒家法家的治道各有优劣短长 ,在政治统治中 ,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平时代一味主

刑政 ,容易沦为暴政 ,纷乱社会一味主德政 ,难免无济于事 ;对遵纪守法者仍主刑政 ,使人动

辄犯规是为虐 ,对践踏社会法则者而一味主德教 ,有时不免无功 ,甚至无异于放纵。正是因

为这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 ,儒法代表人物都以吸收对方精华的方式来完善自己的理论 ,法家

人物给自己蒙上儒家道德的面纱 ,儒家人物给自己的学说安上刑赏、君主专制等利器 ,使儒

法治国思想实现了整合和互补。

二

儒法治国思想的融合除了上述背景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 ,那就是数百年间 ,一些学

者和政治家本乎实际需要 ,自觉或不自觉地冶儒法治国思想于一炉 ,其历程虽然曲折而漫

长 ,但有迹可循 :荀子开其端 ,汉初政治家和学者继其后 ,董仲舒、汉武帝竟其绪 ,逐渐促成了

儒法治国思想在君主专制下的融合。

(一)荀子开启了儒法治国思想融合的先河

荀子处战国后期 ,已经看到统一的晨曦 ,在思想上吸纳百家 ,而成一统 ,其中主要是揉合

儒法的治国思想。他对儒法治国思想的整合主要表现在援法入儒。

其一 ,接受法家的性恶论。孔孟都认为人性本善 ,孔子说 ,人人有“亲亲”之心。孟子认

为 ,人性有善端 ,仁、义、礼、智“四端”就是人的善根。所以治国当推德化 ,个人首重修身养

性 ,以收内圣外王之效。法家认为人生而有好利自为之性 ,慎到认为“人莫不自为也”。�λ{

《商君书》认为“民生则计利 ,死则虑名”�λ| 。治国的根本是要用严刑峻法扼制人性的恶端。

荀子在人性观上认同了法家的性恶论。他说 :“今人之性 ,生而好利焉 ,顺是 ,故争夺生而辞

让亡焉 ;生而有疾 (嫉) 恶焉 ,顺是 ,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 ;生而有耳目之欲 ,有好声色焉 ,顺

是 ,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而从 (纵)人之性 ,顺人之性 ,必出于争夺 ,合于犯分乱理而

归于暴 ⋯⋯用此观之 ,然则人之性恶明矣 ,其善者伪也。”�λ}其人性论显然受到慎到、商鞅等

法家人物人性好利自为说的影响 ,客观上为他进一步采撷法家的法治思想奠定了基础。

其二 ,主张“隆礼”的同时 ,也强调“重法”。荀子认为人性是恶的 ,所以治国须借助于外

在的制度和规范 ,使人们避恶就善 ,以稳定社会。这种制度和规范就是礼和法 ,他说 :“隆礼

重法则国有常”�λ∼ ,“礼义者 ,治之始也”�µυ ,“法者 ,治之端也”�µϖ ,“治之经 ,礼与刑 ,君子以修百

姓宁 ;明德慎罚 ;国家既治四海平”�µω。他主张既重礼义教化 ,又行法度刑罚。

荀子虽以儒家正统自居 ,盛赞孔子 ,格外强调礼治的重要性 ,但他把鼓吹性善论、重德

治、尚王道、轻刑政、斥霸道的孔孟学说发展为主性恶、重外范、礼法并举的新学说 ,实是对传

统儒学的修正和补充。他的学说既克服了孔子、孟子只强调德礼而忽视刑罚的缺憾 ,又克服

了前期法家只重视法术势而忽视道德的倾向 ,开启了早期儒法治国思想融合的先河。

荀子之举在同时代并不是孤立的。约成书于战国后期的《管子》和《吕氏春秋》,在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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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的同时 ,对儒法思想也进行了整合。被公认为法家著作的《管子》一书在主张以法治国

的同时 ,也吸纳儒家的富民思想和教化思想。它认为“凡治国之道 ,必先富民”�µξ ,要求统治

者不要专凭“以力使”而应“以德使”,发挥道德教化的功能 ,认为礼义廉耻“四维张则君令

行”,“四维不张 ,国乃灭亡。”�µψ在《吕氏春秋》中 ,吕不韦摒弃儒法两家的礼法之争 ,把儒家的

重民、德治思想和法家的法制思想统一起来 ,提出以德为主 ,德法并举。他赞成儒家修齐治

平的思想 ,认为君主“治其身而天下治”�µζ ;要求君主守“君道”,加强自身修养 ,至公无私 ;爱

民重民 ,以德治国 ;认为“宗庙之本在万民”�µ{ ,“为天下及国 ,莫如以德 ,莫如行义。以德以

义 ,不赏而民劝 ,不罚而邪止。”�µ|这些都是儒家核心的治国理念。与此同时 ,他也重视法、刑

赏 ,认为贪欲是人的本性 ,因此 ,“治国无法则乱”�µ} ,“刑罚不可偃于国”�µ∼。秦国素有专任刑

罚的治国传统 ,身为秦国宰相的吕不韦却主张以德为主 ,德法并举。

战国后期 ,中原逐鹿正酣。地处西边的秦国 ,任用法家政治人物 ,推行法家方略 ,法家治

国思想在秦国如日中天 ,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荀子、《管子》、《吕氏春秋》虽然不约而同地

对儒法治国思想进行融合 ,但并不为统治者所重视、所接受 ,因此 ,儒法融合只能停留在理论

层面。但这种理论整合已开辟了秦汉时期儒法治国思想融合的先河。

(二)汉初统治者在政治实践上兼采儒法 ,为儒法治国思想的融合奠定了政治基础

秦统一中国源自其数代统治者重用法家人物 ,奉行法家思想 ,因此可以说秦争霸的胜利

是法家思想在政治实践上的外化和成功。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继续重用法家人物治国 ,使

源于商鞅时代的法家思想制度化得以最终完成 ,建立起一套严密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和

严厉的刑法体系。然而 ,由于将法家政治精神绝对化 ,推行专制统治、高压政策、愚民政策、

焚书坑儒 ,不仅儒法融合的过程被阻断 ,而且秦王朝大厦很快就在农民起义的冲击下土崩瓦

解。

汉初统治者在吸取秦亡的教训后 ,重新调整统治政策 ,其间 ,主要从三个方面促进儒法

治国思想的合炉。

一是基本继承了秦国秉持法家政治精神而建立的一套具有浓郁君主专制色彩的政治制

度。刘邦及其统治集团在建立西汉王朝过程中 ,直接因袭了以法家学说与理论基础形成的

秦朝法令和政治制度 ,史称“汉承秦制”。汉初沿袭的秦制主要有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秦律、

丞相制度、三公九卿制度等。这表明 ,制度化的法家学说已经成为汉朝政治的重要组成部

分。

二是汉初统治者在总结秦亡教训的基础上 ,采纳了儒家的部分治国主张。刘邦初期颇

不以儒士儒学为然 ,然而秦鉴不远 ,加以儒生的影响和维护统治的需要 ,促使他改变了对儒

学的态度 ,逐渐吸纳儒学 ,为其所用。其间以叔孙通和陆贾为主的儒士发挥了重要作用。叔

孙通鉴于汉初君臣礼节不严 ,旧部当廷酗酒喧闹现象 ,乘机向刘邦进言 :“夫儒者难于进取 ,

可与守成”�νυ ,并请准制定了一套适用的朝仪。朝仪实行后 ,刘邦切身感受到为君的尊贵和

儒术、儒生的可贵可用 ,遂拜叔孙通为太常。儒士陆贾针对刘邦的霸王心理 ,劝其行仁义 ,法

先圣 ,避免重蹈亡秦覆辙。刘邦遂令“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 ,吾所得之者何 ,及古成败之

国。”陆贾总结先秦及秦朝治国的成败得失 ,共著文十二篇。“每奏一篇 ,帝未尝不称善 ,左右

呼万岁 ,号其书曰‘新语’”�νϖ 。《新语》成了汉初政府的治国教科书。该书除了积极倡导无为

而治的道家治国哲学外 ,大量阐述儒家仁义道德规范 ,任人唯贤的人事思想 ,轻刑罚、兴教化

的治国方法等。可见刘邦及其统治集团对儒家政治学说的认同和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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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儒生和法家人物对早期学说进行适当改造 ,使之更符合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政

治思想文化的多元发展与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显然是有矛盾的。统治者总是要根据本

阶级的利益和实际需要来选择政治理论。面对一个无法动摇的专制政权 ,各家学说不得不

削足适履 ,自我改造。叔孙通在“与时变化”的原则下 ,为刘邦所制的朝仪 ,“盖只是秦人尊君

卑臣之法。”�νω显见 ,儒家思想法家化的痕迹。贾谊也不例外 ,正如有的学者所言 ,贾谊“一为

以儒家的理论提出而实践上为法家的主张 ,其中有‘儒家化’的法家 ,也有‘法家化’的儒家。

二为在政治上以儒家掌‘教化’,而以法家掌‘吏治’。故儒家‘言’,法家‘行’。三为意识形态

上提倡儒家的理想 ,而在现实政治上实行法家的制度”�νξ。贾谊强调礼法具有不可替代的功

能 ,主张礼法并用 ,既是政治建言 ,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汉初政治实践的描述。晁错的思想以

法家为主 ,重在厉行法治 ,加强中央集权 ,但又吸取秦亡的教训 ,以儒家思想来修补其法家主

张 ,使其学说具有先秦法家所没有的平和。他主张实行中央集权 ,强调以法治国 ,但又要求

法令要合乎人情 ,立法不是为了使民慑服和畏惧 ,应是为民兴利除害 ,体现了儒家宽恕、爱人

的思想 ,与先秦法家的重罚主义有所不同。

除外 ,汉初除了任用刑名之士外 ,也将儒士纳入政权体系 ,使之共同效命于君主专制统

治。

秦亡的刺激 ,政学两栖的学者的推动和维护长治久安的政治需要 ,促使统治者在因袭秦

制的同时 ,有选择地吸收儒家治国思想 ,赋予新政权以道德合理性和合法性基础 ,从实践上

推进儒法治国思想的融合。

(三)董仲舒和汉武帝分别从理论和实践上完成了儒法治国思想的融合 ,确立了中国封

建社会内法外儒的政治格局

董仲舒在儒法融合上的贡献主要表现为在坚持发扬儒家民本思想、德治思想 ,主张独尊

儒术 ,以天制约君的前提下 ,援法入儒 ,构建了饱含法家思想的新儒学。

第一 ,提出性未善论。董仲舒调和儒法两家的人性论 ,认为性有善质 ,而未能为善。他

说 :“善出于性中 ,而性未可全为善也。”�νψ此说为他主张君主专制统治和德主刑辅提供了理

论依据。

第二 ,主张德刑兼施 ,以德为主的治国方略。董仲舒纠正了法家单纯强调法治 ,以吏为

师 ,不要文教德治的片面性 ,指出天道的特点是“任德不任刑”,君主遵循天道治国 ,就必须推

行德治。他所说的德治包括教化和刑罚两方面的内容。教化的作用主要用于改变和矫正民

众的本性 ,引导民众向善 ;刑罚的作用在于稳定社会政治等级制度 ,抵制民众的欲望。所以 ,

他主张统治者“发庆赏以立其德”,“发刑罚以立其威”。�νζ在这里 ,他吸收了法家集权专制和

注重刑法的思想 ,使原始儒家的德治思想与法家的法治思想中和起来。

第三 ,将早期儒家的“君事臣以礼 ,臣事君以忠”论改造为法家的“君尊臣卑论”。孟荀等

人提出君臣关系应当是道义的结合 ;君臣之间有等级秩序 ,但应该“上下相交”,“上下相和”;

“道”高于“君”,臣子要“从道不从君”,为公为国可以“抗君之命”,“反君之事”,甚至诛杀“无

道之君”。而法家认为君臣关系是利的结合 ;君臣间的运作形态应为“下同于上”,即臣子服

从君主 ,忠于君主 ,“有功则君有其贤 ,有过则臣任其罪”�ν{。对此 ,董仲舒明显站在法家的立

场上 ,他说 :“春秋之义 ,臣有恶 ,君名美。故忠臣不显谏 ,欲其由君出也。”�ν|“善皆归于君 ,恶

皆归于臣。”�ν}他还用阴阳理论对儒家平和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说加以改造 ,提出“君臣、

父子、夫妇之义 ,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 ,臣为阴 ;父为阳 ,子为阴 ,夫为阳 ,妻为阴。”�ν∼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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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他阳贵阴贱的原则 ,君臣关系就被理论化为主从关系、尊卑关系。

第四 ,将君权神圣化。他说 :“古之造文者 ,三画而连其中 ,谓之王。三画者 ,天地与人

也 ,而连其中者 ,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道之 ,非王者孰能当是 ?”�ου“唯天子

受命于天 ,天下受命于天子。”�οϖ与此相关的是他主张“强干弱枝 ,大体小末。”即强化君权。

法家将君权绝对化 ,董仲舒顺着法家的心迹 ,将君主神圣化 ,二者可谓异曲同工。

董仲舒的新儒学是对荀子礼法结合思想的继承 ,也是对汉初以来儒法融合实践的理论

总结。与董仲舒不同的是 ,汉武帝从实践上完成了儒法治国思想的融合。

第一 ,把先秦、汉初儒家的德主刑辅变为德刑并立的治国方略。一方面 ,沿袭汉初各项

政治制度 ,内兴外作 ,裁抑相权 ,重视刑罚 ,重用酷吏 ,打击豪强权贵 ,严明吏治 ,加强监察 ,密

织法网。史载 ,其时法令多达“三百五十九章 ,大辟四百九条 ,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

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 ,书文盈于几阁 ,典者不能遍睹”�οω ,一副法家做派。另一方面 ,接受董

仲舒“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建议 ,确立儒学的正统地位 ,推行德治 ,“导民以礼 ,风之以乐”,

使民“仁行而从善 ,义立而俗易”�οξ。为此 ,大兴儒学 ,征辟选用儒士 ,设立“太学”,立五经博

士 ,设立博士弟子员 ,赋予各级官员教化民众的责任。

第二 ,将礼法一体化。文帝时 ,贾谊从理论上提出以礼入法 ,主张用儒家精神改革法律 ,

表达了儒家法有差等、同罪异罚的思想。董仲舒则提出以经义决狱 ,以经代律。汉武帝在政

治实践中 ,推动据经注律 ,引律说经 ;司法实践上则引经决狱。要求在法律规定之外 ,引据儒

家经义决狱。“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 ,取汉相”,吕步舒为长史 ,“持节使决淮南狱 ,于

诸侯专断 ,不报 ,以春秋之义正之 ,天子皆以为是”。�οψ

第三 ,在人事上儒法人才并用。汉武帝任上 ,任用赵绾、王臧、窦婴、田 、卫绾等儒士为

高官 ,同时重用桑弘羊、张汤等刑名之士。公孙弘因为“习文法吏事 ,而又缘饰以儒术”�οζ ,得

以以布衣而为相。

除外 ,经济政策上 ,多奉行法家的一套 ,对外关系上 ,更力行法家霸道。

经过董仲舒和汉武帝的整合 ,儒法治国思想不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实现了融合。

融合后的治国学说是具有浓郁法家气息的新儒学 ,融合后的汉家制度是一种“霸王道杂

之”�ο{的政治制度。一方面 ,用礼义纲常粉饰政治 ,教化民众 ,敦厚民风民俗 ,禁锢人的思想 ,

创设有利于维护统治的思想意识 ,另一方面 ,用刑政威杀除奸惩恶 ,钳制子民 ,打击危害统治

阶级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

三

尽管在实际运作中 ,儒法的治国思想孰轻孰重因时而异 ,但就总体而言 ,则体现为内法

外儒 ,即理论上推崇儒家学说 ,实践上多运用法家学说 ,教化用儒术 ,施政用刑政。所以 ,儒

法融合本质上是以法家学说为主导的。统治者实际运用的主要也是法家那一套治国方略。

对此 ,宋代大儒朱熹曾经一语道破 ,他说 :“千五百年间 , ⋯⋯其间虽或不无小康 ,而尧舜、三

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 ,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ο|近人余英时说 :“现代人都说中国

君主专制的传统在精神上是靠儒家支持的。这话不知道算是在恭维儒家还是侮辱儒家 ,至

少韩非‘孤愤’之魂一定会委屈的痛哭的。现代人之所以错读历史 ,一方面固然是叔孙通之

流‘缘饰’的成功 ,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历代帝王中很少有人像汉武帝、明太祖那样坦率可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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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公然说 :‘决不施仁政 !’”�ο}可谓中的之言。但是 ,不管怎样 ,儒法治国思想的融合对数千

年中国政治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留下了深深的历史印痕。

首先 ,在理论上 ,儒法治国思想的融合使先秦两大对立的政治学说得以实现互补 ,治国

思想臻于成熟。儒法治国思想虽然各有真知灼见 ,但都不免偏于认识一端。法家学说的功

利性和可操作性虽然成就了秦王的霸业 ,可是 ,过分苛严的法家政治思想被制度化 ,某种程

度上直接导致了秦朝的快速灭亡。儒家学说不乏理想的追求 ,可是 ,因为过分执着于伦理价

值 ,无法直面尖锐的现实问题 ,也缺乏解决问题的实际效用。如何使儒法治国思想取长补

短 ,从而为社会长治久安提供比较完善的治国思想 ,遂成为一个悬心的课题。荀子、《管子》

和《吕氏秦秋》在调和儒法治国思想上进行了理论尝试 ,虽然不见用于当世 ,却给人们提供了

新的政治思维。汉初统治者和思想家在吸取秦亡教训的基础上 ,因袭秦制 ,又吸收了一些儒

士的建言 ,从实践上使儒法开始结合。董仲舒援法入儒 ,将儒学改造为兼容儒法阴阳学说的

“新儒学”,满足了专制统治者的政治需要 ,使学术与政治相契合。汉武帝在治国上将儒法理

念冶于一炉 ,这就给专制统治留下了广阔的空间。经过数百年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与磨合 ,先

秦两大对立的学说实现了融合 ,儒法治国思想得以实现互补 ,大大增强了治国思想的包容性

和弹性 ,这是封建统治者治国思想日臻成熟的表现。这种成熟还表现为融合后的治国思想

更加贴近政治现实。一个社会治乱有时 ,没有恒久的安定和平 ,也没有恒久的混乱无序。具

体而言 ,秩序与非秩序 ,守法与不守法 ,自觉与不自觉 ,道德与非道德等总是并存的。不同的

状况、对象和行为客观上需要以不同的政治方式加以管理、规范和引导 ,需要建章立制 ,也需

要感化教育。法家思想具有制度的刚性 ,深具威慑力和可操作性 ,儒家思想充满伦常的柔

情 ,易使人内心臣服。二者的融合可以达到宽猛兼济、刚柔结合的效果 ,从而增加统治者的

应变能力和回旋余地。德礼刑政的结合无疑符合政治现实。如 ,在专制政治下 ,政治统治的

实施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约 ,官僚尤其是帝王不免为恶 ,而成熟的统治者总是巧妙地掩饰其恶

的一面 ,当统治者不惜以“涂炭天下之生灵”的方式争夺政权 ,以“敲剥天下之骨髓”的方式享

用权力的时候 ,儒家的替天行道、重民利民和礼义伦常等就发挥了独特的粉饰功能 ,有效维

护自己的统治。再如 ,乱世而用重典 ,有时往往立竿见影 ,富有成效。

其次 ,政治实践上 ,儒法治国思想融合而形成的德礼刑政并举互补的政治模式成为中国

数千年封建统治最基本的政治模式。这种政治模式具有可操作性和弹性 ,为汉武帝之后的

多数统治者所采用 ,在中国政治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多数帝王恩威并施 ,宽猛兼济 ,一

方面用法家的心法维护君主统治 ,统治臣民 ,一方面用儒家的德礼 ,约束或迷惑臣民 ,缓冲尖

锐对立的人际关系 ,既建立一整套严格的法律和典章制度 ,又广泛推行教化。诸葛亮治蜀

时 ,为了改变“德政不举 ,威刑不肃”的局面 ,一方面诉诸法家心法“威之以法 ,法行则恩知 ;限

之以爵 ,爵加则知荣 ;恩荣并济 ,上下有节”�ο∼。另一方面走儒家路线 ,“抚百姓 ,示轨仪 ,约官

职 ,从权制 ,开诚心 ,布公道”�πυ ,布恩泽于民 ;严于律己 ,为民表率 ,有功则让天下 ,下有阙则

躬自咎 ,见善则迁 ,纳谏则改。唐太宗李世民主张治国“以仁为宗 ,以刑为助”,“制礼以崇敬 ,

立刑以助威”�πϖ 。一方面 ,修礼以“正家”、“定天下”,发扬先秦儒家君舟民水、政在养民的思

想 ,制定并推行了轻徭薄赋、爱惜民力民财、以农为本的政策 ,君臣一体 ,选贤任能 ,改善政

治 ,实行教化 ,发展生产 ;另一方面 ,制定《贞观律》,编制和删定大量的令、格、式为形式的法

律规范 ,以补律之不足和辅助律的实施。贞观立法强调删削繁苛、恤刑慎杀、明正赏罚、一断

以律 ,严惩贪浊 ,防止狂纵、惩革弊风 ,加强治安等。明太祖朱元璋认为 ,“礼乐者 ,治平之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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粱 ,刑政者 ,救弊之药石”,“明礼以导民 ,定律以绳顽”�πω ,主张明刑弼教 ,恩威并举。康熙帝

强调冶国要礼法并用 ,“以德化民 ,以刑弼教”。�πξ德礼刑政并用甚至在基层乡里社会也有鲜

明的体现。这主要体现为 :礼法共用以行教化、厚风俗、正民风 ,在基层乡里社会为统治者创

造良好的思想意识环境 ;依法强制推行什伍保甲 ,通过编户齐民、联保联坐 ,把基层乡里社会

及其民户牢牢控制在国家手中 ;在礼法合治思想的指导下 ,乡里基层行政管理与宗族组织管

理相结合 ,体现了具有浓郁宗法制色彩的基层行政特色 ;“依礼选官”与“依法治官”有机结

合 ,通过严格乡官的法律责任来确保国家法律政令在基层乡里社会中的贯彻落实。�πψ

再次 ,儒法治国思想的融合导致政治伦常化。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 ,政治问题往往被简

约为道德教化问题。由于儒家治国思想的影响 ,传统中国政治主流认知中 ,道德外无政治。

道德既是政治的工具 ,又是它的基础。治国方略就是上行下效 ,自己及人的教化方法。在封

建君主、官僚、士大夫看来 ,舍去纲常名教 ,另无立身之地 ;除开忠孝节义 ,更无教人之方。所

以 ,不管具体政治如何运作 ,至少表象上历代君王莫不标榜三纲五常 ,借助经学、科举制度、

建筑、礼乐等多种途径 ,向民众灌输忠孝、责任、顺从等原则 ,培养孝子忠臣 ,进而维护统治秩

序。

第二 ,以礼为法 ,将法律伦理化。从汉武帝开始 ,就用三纲原则指导立法 ,甚至将礼的条

文直接写进法典 ,以法律的形式确认血缘等级和政治等级 ;用儒学经典和儒学观点解释或改

变法律条文的意义和内容 ;在执法中实行春秋决狱 ,以《春秋》的精神指导断罪量刑的司法工

作 ;为了体现德教为本的精神 ,司法过程还对以文乱法的儒生 ,以武犯禁的侠客 ,为父报仇的

孝子 ,为节献身的烈女 ,给予特别的宽赦或褒扬 ;用法律维护等级特权 ,立法上体现君权独

尊 ,良贱异制 ,同罪不同罚 ,用法律条文把社会的人分为不同等级 ,规定不同等级之人的权利

和义务。所以 ,在封建法律中处处体现出亲疏、尊卑、长幼、男女的不平等 ,如 ,“八议”、“官

当”、“请”、“减”、“赎”等规定 ,帮助官僚贵族逃避法律责任 ,体现尊尊精神 ;对不孝、不顺、弃

亲之任、干犯名义等行为课以重罚重刑 ,以维护亲亲原则。以礼入法 ,礼法合一 ,原本求诸内

心的道德要求变成了外在的强制规范 ,法律遂具双重意义 ,不仅是禁止邪恶的手段 ,更是劝

善行德的工具。

注 　释 :
①　《荀子·致仕》。

②　赵玉洁 :《论韩非对儒家学说的吸收与改造》,载《河北大学学报》,2000 年第 3 期。

③　《汉书·董仲舒传》。

④　《孟子·公孙丑上》。

⑤　《礼记·中庸》。

⑥　《中庸·二十年》。

⑦　《论语·八佾》。

⑧　《慎子·德立》。

⑨　《商君书·修权》。

⑩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λϖ 　《史记·太史公自序》。

�λω　《论语·子路》。

�λξ �µυ 　《荀子·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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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ψ　《韩非子·说疑》。

�λζ 　《贾谊·俗激》。

�λ{ 　《慎子·佚文》。

�λ| 　《商君书·算地》。

�λ} 　《荀子·性恶》。

�λ∼ �µϖ 　《荀子·君道》。

�µω　《荀子·成相》。

�µξ　《管子·治国》。

�µψ　《管子·牧民》。

�µζ 　《吕氏春秋·先己》。

�µ{ 　《吕氏春秋·务本》。

�µ| 　《吕氏春秋·上德》。

�µ} 　《吕氏春秋·察今》。

�µ∼ 　《吕氏春秋·荡民》。

�νυ �νϖ 　《资治通鉴》,第 373 —375 页、第 396 页 ,中华书局 ,1956 年版。

�νω　《朱子语类》卷 135。

�νξ　张纯、王晓波 :《韩非思想的历史研究》,载《贾谊评传》,第 333 页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νψ　《春秋繁露·深察》。

�νζ �οϖ 　《汉书·董仲舒传》。

�ν{ 　《韩非子·主道》。

�ν| 　《春秋繁露·竹林》。

�ν} 　《春秋繁露·阳尊阴卑》。

�ν∼ 　《春秋繁露·基义》。

�ου 　《春秋繁露·王道通三》。

�οω　《汉书·刑法志》。

�οξ　《汉书·武帝纪》。

�οψ　《史记·儒林列传》。

�οζ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ο{ 　《汉书·宣帝纪》。

�ο| 　《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 ,“答陈同甫”。

�ο} 　刘小枫 :《中国文化的特质》,第 305 页 ,三联书店 ,1990 年版。

�ο∼ 　《诸葛亮集》,卷 1 ,中华书局 ,1960 年版。

�πυ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πϖ 　《旧唐书·刑法志》。

�πω　张晋藩 :《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第 34 页 ,法律出版社 ,1997 年版。

�πξ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

�πψ　韩秀桃 :《中国古代礼法合治思想在基层乡里社会中的实践》,载《安徽大学学报》,1998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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